
催告過戶 

本人原有牌照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汽（機）車業已

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出售（贈予、讓予）並交付實際所

有人                    保管使用，請自登報之日起七日內

出面協同辦理過戶登記，逾期本人將逕向監理機關辦理拒不過

戶註銷牌照手續。 
 

 

車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啟事刊登 1天即可，需購買 2份報紙。 

二、 登報日起第 8天持報紙及有關證件至監理機關辦理拒不過戶註銷

牌照手續。 

 

 

 

 


